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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26屆中小學及幼兒園  

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工作計畫書  

壹、 依據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4年度施政計畫。 

二、 《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獎勵事宜。 

三、 《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第3點有關研究人員違反學術倫理之列舉事項。 

貳、 目的： 

一、 提升各校（含幼兒園及特殊學校，以下同）教育專業人員教育專業研究知能，

分析教育政策實施轉化過程與實踐價值，解決學校及幼兒園實務困境。 

二、 鼓勵各校教育專業人員發表研究成果，激盪教育政策、理論及實務之相互辯證，

實踐學校教育改革目標與理想。 

參、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肆、 承辦學校： 

一、 總承辦學校：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民小學 

二、 各組承辦學校（以下各組業務皆包含所屬學層特殊學校投稿） 

(一) 高職組：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二) 高中組：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三) 國中組：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四) 國小組：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 

(五) 幼兒園組：臺北市立南海實驗幼兒園 

三、 數位服務資訊承辦學校：臺北市大同區大橋國民小學 

伍、 辦理方式： 

一、 各學層依其實施計畫辦理，於2月公告實施計畫，5~8月進行收件、審查，至遲

於9月1日公告得獎名單。 

二、 各學層得獎特優作品分享方式，由各學層自行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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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網站報名及送件程序：至教育局教育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網站競賽管理系統進行線

上報名（以下簡稱報名網站，使用說明請參閱附件）同1稿件參加1項徵件類別上傳

稿件電子檔 PDF；作品如有影音檔，請製作成 MP4或 MOV檔案後上傳至 Youtube或

雲端硬碟並提供影片連結網址）至報名網站，並分別點選、下載及列印各項需繳交

之文件文件填寫、核章或簽名，送件學校於紙本現場送件截止時日前，郵寄或親送

至所屬學層承辦學校指定收件地點紙本現場送件截止後即不得再補送件。 

柒、 審查流程與評審要點： 

一、 審查流程： 

步驟 工作流程 作業內容 

1 

作者審查作品，

並且填寫報名表

及形式審查表 

1. 作者依據規範及投稿須知先行審查並填寫形式審查

表，並完成學校行政程序核章。 

2. 報名表需經學校行政程序核章。 

2 
作者線上報名及

紙本郵寄送件 

1. 作者依照承辦學校公告時程網路報名及上傳 PDF 電子

檔，每件稿件電子檔容量不可超過20MB。 

2. 依據組別實施計畫規定，備妥形式審查表、徵件報名

表、作者順序及授權同意書、報名作品、聲明書，於

時限內完成紙本寄送事宜，截止後即不得再補送件。 

3 形式審查 
各組承辦學校依據各組形式審查表所列項目，進行審

查。 

4 初審 

1. 由各組評審委員會進行初審。 

2. 初審時依評審要點進行審查。 

3. 初審錄取比率由各組評審委員視作品品質決定。 

5 複審 
1. 評審委員會進行複審。 

2. 複審委員依據評審要點進行細部審查。 

6 決審 

1. 各組承辦學校召開評審委員會，就各類複審結果進行

審議，確定得獎名單。 

2. 得獎名冊報局備查。 

7 得獎名單公告 

1. 公告日期：114年9月1日（星期一）。 

2. 公告位址： 

（1） 各組承辦學校網站首頁。 

（2） 行動研究報名網站首頁。 

8 

通知獲獎作者依

評審委員意見及

成果專輯排版需

求，修改作品內

容或文章格式 

各組獲獎作品作者如接獲承辦學校通知修正作品內容或

格式者，請依限完成修正作業，PDF 格式電子檔，送繳

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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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工作流程 作業內容 

9 頒獎典禮 暫定於114年10月中下旬，時間另行通知。 

10 

得獎作品電子檔

上傳行動研究網

站 

各組承辦學校將獲獎作品，上傳至行動研究報名網站。 

二、 評審要點：參照各組實施計畫。 

捌、 獎勵： 

一、 個別作品獎： 

獎勵方式如下：各類投稿依評審成績榮獲佳作以上（含）之敘獎事宜，由獲獎者

（含校長）之服務學校逕依下表所列額度辦理；另同一作者於同一年度投稿不同

作品並佳作以上（含）者，其敘獎得依下表所列額度累加。 

獎項 第1作者 第2作者 第3作者 第4～6作者 禮券 

特優 
記功1次 

特優獎狀 

嘉獎2次 

特優獎狀 

嘉獎1次 

特優獎狀 

嘉獎1次 

特優獎狀 
4000元 

優選 
嘉獎2次 

優選獎狀 

嘉獎1次 

優選獎狀 

嘉獎1次 

優選獎狀 
優選獎狀 2000元 

佳作 
嘉獎1次 

佳作獎狀 

嘉獎1次 

佳作獎狀 

嘉獎1次 

佳作獎狀 
佳作獎狀 無 

初審入選 入選獎狀 入選獎狀 入選獎狀 入選獎狀 無 

形式合格 參加證書 參加證書 參加證書 參加證書 無 

※榮獲特優、優選之作品，其領據(詳見附件8)由第一作者簽領及依所得稅法申

報所得。 

二、 學校或幼兒園團體獎(一校參加兩件作品(含)以上，始得列入團體獎計算)： 

(一) 分數計算公式（含2種計算標準，分 A、B 欄位說明）如下： 

每校（或園）團體獎總分 = A + B 

類別 A：以下合計分數*0.6 B：以下合計分數*0.4 

特優作品 每件7分 每件1分 

優選作品 每件5分 每件1分 

佳作作品 每件3分 每件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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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入選作品 每件0分 每件1分 

(二) 各組錄取名次： 

1、高職組、高中組、幼兒園組：各組錄取前5名，並按照得分予以獎勵。 

2、國中組：錄取前10名，並按照得分予以獎勵。 

3、 國小組：依據學校班級數，分甲乙兩組。甲組為31班（含）以上學校，

錄取前30%(無條件進入)；乙組為未達30班（含）之學校，錄取前30%(無

條件進入)，並按照得分予以獎勵。實驗教育機構團體、海外臺商子弟國

小及特殊學校，不列入團體獎計算。 

(1)班級數之統計以教育局統計室公告之113學年度「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含幼兒園）概況」內容為準。 

(2) 同分增額錄取。 

(三) 獎勵方式與額度：如下表，獲獎學校逕依下表敘獎，另跨校及跨學層投稿

獲獎之獎勵請詳本計畫伍、參加對象 > 第1類之(四)說明。 

學校團體獎組別 

高職、高中、國中組累計總分

15分（含）以上，國小及幼兒

園組累計總分在10分（含）以

上 

高職、高中、國中組累計總

分低於15分，國小及幼兒園

組累計總分低於10分 

高職組、高中組、

國中組、國小組、

公立幼兒園 

記功1次2人 

嘉獎2次1人 

嘉獎1次4人 

嘉獎2次2人 

嘉獎1次4人 

公立及國立國小 

附設幼兒園、 

私立幼兒園 

記功1次2人 

嘉獎2次1人 

嘉獎1次1人 

嘉獎2次2人 

嘉獎1次1人 

玖、 頒獎典禮：暫定114年10月中下旬，時間另行通知。 

一、 各組頒獎典禮參加人員： 

(一) 個別作品獎特優及優選得獎作者：教育局核予公假課務派代參加。 

(二) 學校團體獎得獎之學校校長或其他代表：教育局核予公假參加，惟出席時

須以不影響課務為原則。 

二、 頒獎典禮工作分配： 

1、 總召行政組：景美國小 

2、典禮組：福德國小、南港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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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頒獎組：福德國小、復興高中 

4、場地組：景美國小 

5、 接待組：南海幼兒園、民生國中 

6、媒體公關及攝影組：南海幼兒園、南港高工 

7、數位服務資訊組：大橋國小 

三、 總、承辦單位得邀請各縣市教師參加，以擴大合作成果。 

壹拾、 獲獎者配合事項： 

一、 本案參加者送件時須同時繳交作者（包含1稿件之所有共同作者）作者順序及授

權同意書，爰稿件如經錄取獲入選（含）以上之獎勵，則獲獎作品將授權由教育

局及委託各組承辦學校建置於行動研究報名網站上，以利學術交流及分享研究成

果。 

二、 各類入選以上（含）得獎作品授權摘要與關鍵字予教育局，建置於行動研究報

名網站上。 

三、 各類徵件類別獲選特優及優選者，得於各群組研習邀請公開發表。 

壹拾壹、 經費：由教育局及各承辦學校年度預算支應。 

壹拾貳、 承辦本計畫活動工作得力之有功人員，由教育局從優敘獎。 

壹拾參、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